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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身权益工具结算的金融工具怎样分类

【摘要】当企业发行须用或可用自身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或非衍生工具时，人们往往容易笼统地将其划归为权益

工具。事实上我们应根据这些金融工具具体的结算方式，依据最终结算的自身权益工具数量固定与否将其划归为权益工具

或者金融负债。

【关键词】权益工具 金融负债 普通股 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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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自身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需视结算方式确认

为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

如果在一个衍生金融工具合同中，企业要通过交付（或获

取）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结算合同，那此合同不表明对企

业拥有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的剩余权益。但如果企业通过

交付（或获取）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以获取固定数额的现

金或其他金融资产，则该合同是一项权益工具。

例 1：甲公司于 2012年 2月 1日向乙公司发行以自身普

通股为标的的看涨期权。根据该期权合同，如果乙公司行权，

乙公司有权以每股 60元的价格从甲公司购入普通股 10 000

股，每股面值为 1元。合同签订日为 2012年 2月 1日，行权日

为 2012 年 8 月 1 日，2012 年 2 月 1 日每股市价为 58 元，

2012年 6月 30日每股市价为 62元，2012年 8月 1日每股市

价为 65 元。2012 年 2 月 1 日期权的公允价值为 6 000 元，

2012年 6月 30日期权的公允价值为 4 000 元，2012 年 7 月

31日期权的公允价值为 2 000元。假定期权合同中约定：期权

合同到期，如乙公司行权将以现金换普通股方式结算。

分析：因为期权合同中约定，如乙公司行权将采用现金换

普通股方式结算，即以每股 60元的价格从甲公司购入普通股

10 000股。这属于衍生工具只能通过交付固定数量的发行方

自身权益工具换取固定数额的现金进行结算，是能证明乙公

司拥有甲公司在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中的剩余权益的合

同。因此甲公司发行的看涨期权属于权益工具，与该期权相关

的款项收付均计入所有者权益，并且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变

动不需确认。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1. 2012年 2月 1日：借：银行存款 6 000；贷：资本公

积———股本溢价 6 000。

2. 2012年 6月 30日、2012年 7月 31日因为没有发生现

金收付，不需进行账务处理。

3. 2012 年 8 月 1 日：借：银行存款 600 000；贷：股本

10 000，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590 000。

例 2：假设其他条件都不变，但期权合同中约定：期权合

同到期，如乙公司行权将以现金净额结算。

分析：根据期权合同的约定，这属于金融负债中的一种：向

其他单位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这种情况下，

甲公司发行的看涨期权属于金融负债，需要调整公允价值的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会计分录如下：

1. 2012年 2月 1日：借：银行存款 6 000；贷：衍生工

具———看涨期权 6 000。

2. 2012年 6月 30日：借：衍生工具———看涨期权 2 000

（6 000-4 00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 000。

3. 2012年 7月 31日：借：衍生工具———看涨期权 2 000

（4 000-2 00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 000。

4. 2012年 8月 1 日：借：衍生工具———看涨期权 2 000；

贷：银行存款 2 000。

例 3：假设其他条件都不变，但期权合同中约定：期权合

同到期，如乙公司行权将以普通股净额结算。

分析：因为期权合同中约定，期权合同到期，甲乙公司将

以普通股净额结算，由于甲公司交付的普通股数量取决于期

权到期时的股价，导致交付的股票数量不固定。因此甲公司发

行的看涨期权属于金融负债，需要调整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此时看涨期权发行时和持有期间调整公允价值变

动的分录与例 2相同，只是期权到期时结算的分录不同而已。

具体会计分录如下：

2012年 8月 1日：借：衍生工具———看涨期权 2 000；贷：

股本 30.77（2 000衣65伊1），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 969.23。

二、以自身权益工具结算的非衍生工具，需视交付的自身

权益工具数量固定与否确认为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

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非衍生工

具的合同义务，企业根据该合同将交付非固定数量的自身权

益工具，则此非衍生工具属于金融负债；而如果企业根据该合

同将交付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则此非衍生工具属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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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工具。

例 4：甲上市公司经批准于 2012年 1月 1日以 50 400万

元的价格发行面值总额为 50 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该

债券期限为 5年，票面年利率为 3%，实际年利率为 4%。自

2013年起，每年 1月 1日付息。自 2014年 1 月 1日起，该债

券持有人可以申请按债券面值转为甲公司的普通股股票（每

股面值为 1元），转换条件为按债券面值每 10元转换 1股股

票。假设债券持有人于 2014年 1月 1日将所有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为普通股股票，债券发行资金用于日常生产经营。（P/A，

4%，5）=4.451 8，（P/F，4%，5）=0.821 9。

分析：债券属于基本金融工具，但由于其赋予了债券持有

者在未来某一时点转换为普通股的权利，即该金融工具属于

未来可用自身权益工具结算的非衍生金融工具。而在发行债

券时，企业根据该合同义务将交付的自身权益工具数量是不

确定的，因此该合同不表明债券持有者对企业的资产拥有扣

除所有负债后的剩余权益，该非衍生工具是一项金融负债。但

由于在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价格中又包含了转股权，其中

含有权益工具的成分，我们在初始确认时应当将负债成分和

权益成分进行分拆，分别进行处理。而在债券的发行期间要根

据债券持有人选择转股与否进行相应处理，持有人如果选择

不转股，企业按普通债券进行会计核算；如果转股，应终止确

认相应负债部分，并将其确认为权益，而权益部分则从权益的

一个项目结转至另一个项目，不会产生转换损益。具体会计分

录如下：

1. 2012年 1月 1日：可转换公司债券中负债成分的公允

价值=50 000伊0.821 9+50 000伊3%伊4.451 8=47 772.7（万元）。

借：银行存款 50 400，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调

整）2 227.3；贷：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面值）50 000，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 627.3。

2. 2012年 12月 31日：借：财务费用 1 910.91（47 772.7伊

4%）；贷：应付利息 1 500（50 000伊3%），应付债券———可转换

公司债券（利息调整）410.91。

3. 2013年 1月 1日：借：应付利息 1 500；贷：银行存款

1 500。

4. 2013年 12月 31日：借：财务费用 1 927.34（48 183.61伊

4%）；贷：应付利息 1 500（50 000伊3%），应付债券———可转换

公司债券（利息调整）427.34。

5. 2014年 1月 1日：借：应付利息 1 500；贷：银行存款

1 500。

转换的股数=50 000衣10=5 000（万股）。借：应付债券———

可转换公司债券（面值）50 000，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 627.30；贷：股本 5 000，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

调整）1 389.05，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46 2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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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返利账务处理举例说明

【摘要】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经常会支付或收到各种现金或实物形式的返利。本文结合最新税收和会计制度，以实

例形式对各种形式返利双方的账务处理进行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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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企业是生产电子相册等数码产品的企业，其于 2011年

1月 1日制定了一系列的营销策略，其中规定：经销商年进货

额为 50万元以下时，按原价格进行结算；年进货额达 50万元

及以上时，给予原价 2%的奖励折扣，该折扣于第二年初兑现。

这一折扣的发生时间与销售收入的确认时间（或发票开具时

间）发生了脱离，应该怎样进行账务处理呢？

一、现金形式的返利

若上例中第二年初兑现的折扣以现金形式返还给经销

商，则构成了现金形式的返利，实际上是一种商业折扣（税法

术语叫“折扣销售”）。

1. 销货方（A企业）的账务处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

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规

定，企业为促进商品销售而在商品价格上给予的价格扣除属

于商业折扣，商品销售涉及商业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商业折

扣后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关于纳税人折扣折让行

为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1279


